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江政复决字〔2022〕xx号

申请人：韦xx
被申请人：柳州市柳江区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于2022年12月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已予受理。
行政复议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
申请人称：
百朋镇xx村xx屯“xx地”地名，历史以来属于耕地，承包到户前是种植玉米、黄豆等作物，承包到户了以后，申请人就承包了此地，并继续种植农作物。并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附件），2017年就改种尾叶桉。2021年8月砍伐。准备砍伐此地的尾叶桉时，申请人曾咨询林业设计部门，林业设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不是林地的是耕地的不用办理砍伐手续，事实也是如此。故申请人没有办证，砍伐了此地上的尾叶桉。2022年8月份，被申请人以此地不是耕地，是林地为由，要申请人到现场指认，并对申请人进行问话和笔录。当申请人出具的土地承包证后，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说申请人有土地承包证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他们留下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过了不多久，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又叫申请人到现场指认，并请有林业设计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设计，又说此地是林地，不是耕地，并说申请人没有砍伐手续为由，于2022年11月1日把行政处罚通知书送到申请人家，罚款11960元人民币。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11月3日把复议申请及材料送到自然资源局，请他们认真复核，还原事实，最后得到是林业设计公司出具的柳江区百朋镇xx村7林班182小班情况说明（有附件）《关于柳江区百朋镇xx村7林班182小班情况说明》也承认此地是在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而又说B地块《柳江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一2020年）》成果数据中又变成林地。请问申请人的土地承包证是1996年1月1日开始承包此地，并有村公所出具的承包证明，全村32户签名证明此地是耕地，不是林地（有附件），被申请人的（2010年-2020年）规划划为林地，说明申请人承包在先，被申请人划林地在后，谁的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的承包地划为林地，也没有告知申请人，村公所、全屯村民也不知道，这公平吗？被申请人利用权力私自篡改申请人的土地使用性质而不告知我，并产生了不良后果，要申请人承担责任，申请人是不服的。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没有法律效力？受不受法律保护？被申请人只用设计公司出具的图纸来说明情况而不到农业部门去查询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说此地是林地，为什么被申请人于2022年10月9日公示的百朋镇xx村xx屯林地林权类不动产确权登记宗地分布图又不是林地是耕地。第二次公示也是如此。（有附图），那么，申请人砍伐申请人耕地内的尾叶桉（耕地不用办证）有错吗？错在哪里？为什么要处罚申请人？而被申请人出具的材料自相矛盾，就不应该改正吗？
综上所述，申请人出具的证据充分证明此地为申请人的承包地而不是林地，恳请区人民政府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公证、公平处理这个问题：撤销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支持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及该具体行政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查明：申请人为柳江区百朋镇xx村xx屯村民。2022年11月17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并送达申请人。同年12月5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向本机关提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 《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
二、行政复议申请书。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书面答复，也未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视为被申请人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自然林罚书字〔2022〕xx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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